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进出口商品

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准入特别条件》的通知

国市监检测规〔202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

委）：

《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准入特别条件》已经

2022 年 5 月 10 日市场监管总局第 8 次局务会议通过，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市场监管总局

2022 年 5 月 1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准入特别条件

第一条 为了规范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工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

例》及国务院相关规定，制定本条件。

第二条 对依法设立、从事进出口商品检验业务的机构

（以下简称检验机构）实施资质认定，适用本条件。

第三条 检验机构应当为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应当采用职业责任保险、风险储备金等保障

措施，以防范检验活动出现的责任风险。风险保障措施应当

与其检验活动的责任风险程度相适宜。

第四条 检验机构应当对其检验行为的公正性作出书面

承诺，不得从事检验对象的设计、生产、供应、安装、采购

或维护等活动。存在公正性影响时，检验机构应当消除影响

或者将影响降至最低。

第五条 检验机构应当制定应急预案，处理检验过程中发

生的突发事件。发现被检验对象不符合法定要求、强制性标

准要求和存在严重危害环境或者公共安全情形时，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应当立即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海关部门报

告。



第六条 检验机构的组织结构和规模，应当与检验能力

相适应，检验机构应当建立和运行与其检验活动相适应的管

理体系。

第七条 检验机构应当建立和运行对人员的管理程序。明

确不同检验项目对检验员的要求，确保检验的公正性和独立

性。

检验人员应当具备与其检验活动相适应的资历、经验和

培训经历。检验机构应当确保检验员的录用、培训、考核、

授权、监督等按照程序进行，持续对检验员的检验能力进行

确认，并保留相关记录。

法律、法规对检验人员的资格有特殊要求的，应当符合

相关要求。

第八条 检验机构应当选派熟悉检验目的、方法、程序和

结果评价的人员作为监督员，对检验员以及其他涉及检验活

动的人员进行监督，确保检验活动符合要求。检验机构可以

根据检验活动的特性，采取现场观察、报告复核、面谈、模

拟检验以及其他监督方式，上述监督方式可以组合使用。

第九条 检验机构应当建立和运行保障人员和设施安

全的措施和程序，并在安全条件下实施检验活动：

（一）在辐射、高空、高温、粉尘、噪音、易燃、易爆、

腐蚀、强烈刺激性气体挥发空间等有害、危险环境下作业，

检验机构应当根据场地的安全规定和危险货物的安全要求，



选择有效的防护措施，防止人身受到伤害，同时采取防止爆

炸、泄漏、辐射等安全事故的措施。对危险品进行检验使用

的仪表和器具，应当符合防火、防爆、防静电、防辐射等安

全要求。

（二）对于检验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和废弃物，

检验机构应当按照国家环境保护要求进行控制或回收，防止

其危害环境和人身安全。检验机构应当对影响检验质量的区

域以及出于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需要隔离的区域进行防控，

并采取措施将不相容的区域实施有效隔离,以防止交叉污染

或干扰。

第十条 检验机构的工作场所应当与其检验活动相适

应。检验机构的场所包括固定设施、临时或移动设施、客户

的设施。对室内或露天作业的不同工作环境选择、管理和控

制，应当与检验工作要求一致。

第十一条 检验机构的设备和设施应当与其检验活动

相适应，以安全的方式开展检验活动。检验设备和设施的配

置、运输、存放、标识、校准、核查、使用、维护和发现问

题处理等应当有程序要求，实施中应当保留相关记录。

检验机构应当确保设备和设施持续符合检验需求，并依

规承担管理职责。设备设施的持续适用性可通过目视检验、

功能核查、再校准进行确认。



第十二条 检验机构在执行进出口商品检验活动时，应当

遵守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按照国家标准、国

际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技术规范的规定进行。

第十三条 检验机构应当建立和运行样品管理程序，确保

抽样、制样、标识、传递、保存和废弃等整个过程中得到有

效管理，避免样品发生变化、丢失、损坏或危害环境，保证

样品的代表性、有效性和完整性，并保留相关记录。

检验机构实施抽样时，应当制定抽样计划和方法，明确

需要控制的要素，以确保后续检验检测结果的有效性。

第十四条 检验机构应当建立和运行监控结果有效性的

程序，可采用内部质量控制、能力验证、检验机构间比对等

方式实施监控。如果发现不满意结果，应当采取应对措施。

第十五条 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信息应当客观、准

确、清晰、完整和可追溯。当有规定或委托方要求对检验结

果进行符合性判定时，检验机构应当满足相应要求。

第十六条 检验机构应当防止检验信息和数据丢失，检

验结果应当能溯源。检验机构应当建立独立台账，记录进出

口商品检验活动。检验过程中形成的图片、影像等资料应予

归档。

检验机构使用外部信息时，应当验证并予以记录。当利

用外部信息进行符合性判定时，检验机构应当验证该信息的

完整性、可靠性，并在检验报告中予以说明。



第十七条 检验机构应当建立和运行对投诉和申诉的接

收、评价和作出决定的程序。处理投诉和申诉，应当确认是

否与检验活动相关，确保公正性。对送达投诉人或申诉人的

决定，或对其审查和批准，应当由与投诉或申诉所涉及的检

验活动无关的人员作出。

第十八条 本条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